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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 年 1 月期間衛生福利部新實施攸關民眾權益之重大政策或措施填報表 

單 位 名 稱 政策或措施 具 體 內 容 影 響 評 估 備 註 

護 理 及 健

康照護司 

長照服務評

估全面資訊

化 

1. 全國目前共 22 長期

照顧管理中心，共設

63分站，目前長照需

求個案申請長照服務

後，均由照管專員(目

前全國共 342 人)到

宅評估，採紙本作

業，返回辦公室再輸

入資料。 

2. 為使長照管理及評

估、派案資訊化，並

簡化照管中心人員評

估之行政作業流程，

本部於 104年底已完

成「長照服務評估作

業資訊化暨行動載

具」建置及訓練。 

3. 本評估系統可採線上

及離線操作進行訪視

個案評估，並可介接

照管系統進行資料下

載及上傳，同時可產

出報表，俾利管理。 

4. 本系統於 105年 1月

1日全國全面啟用。 

本系統可達成: 

1. 到宅評估作業，即時資訊

紀錄。 

2. 將連結即將啟用新建置之

長照 GIS系統，立即了解

個案所在地之服務資源。 

3. 未來可連結 105年底完成

之照護雲個人服務紀錄即

時查詢。 

4. 節省行政資源，有效連結

服務。 

 

護 理 及 健

康照護司 

建置長照服

務資源地理

資訊系統 

1. 為提供民眾可便利性

與即時性獲得所需要

的長照資源服務，依

長照服務資源類型，

建置全國性長照服務

資源地圖網站。 

2. 提供內容包含長照服

務單位地址、服務類

別、評鑑等級等相關

資訊。 

1. 提供民眾單一入口網站查

詢取得所需長照服務資源

之相關資訊內容。 

2. 提供主管機關長照服務資

源地理資訊系統行政管理

統計分析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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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 會 保 險

司 

補充保險費

減輕措施  

自 105 年 1 月 1 日起，

利息、股利、租金及執

行業務收入之補充保險

費，單筆扣費下限一律

由新臺幣 5,000 元提高

到 2萬元。  

預估保險對象有 342 萬人受

惠，一年將減收保險對象補

充保險費約 26.84 億元，平

均每人將減少 784元。 

 

社 會 保 險

司 

調降 105年度

健保費率 

105 年度一般保險費費

率 由 4.91% 調 降 為

4.69%，補充保險費費率

由 2%連動調降為 1.91%。 

1.對健保財務之影響： 

預估保險收入每年減少約

210億元，其中保險對象減

少約 79億元、民營雇主(投

保單位)減少約 73億元 、 

政府減少 58億元。 

2.對個別保險對象之影響： 

以公、民營事業、機構受

僱者投保金額 3 萬 8,200

元之保險對象為例，一般

保險費每人每月減少約 26

元，補充保險費每人每月

減少約 23元。 

3.對個別雇主之影響： 

以僱用 50 人之公司為例，

一般保險費每月減少約

4,050元，補充保險費每月

減少約 450元。 

 

中 央 健 康

保險署 

平均眷口數

調整 

104年 10月 20日以健保

財字第 1040031785號令

公告全民健康保險第 1

類第 1 目至第 3 目被保

險人所屬之投保單位或

政府應負擔之眷屬人數

為 0.61人，並自 105年

1月 1日起生效。 

整體保費收入全年減少約 14

億元，其中： 

一、 對投保單位負擔影響:

全年負擔減少約 9 億

元。 

二、 對政府負擔影響:全年

負擔減少約 5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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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 品 藥 物

管理署 

「資本額達

新臺幣 3千萬

元以上之麵

粉、澱粉、食

鹽、糖及醬油

食品製造業

者應取得衛

生安全管理

系統驗證」 

依據食品安全衛生管理

法第八條第五項，公告

事項下列業者，應取得

衛生安全管理系統之驗

證： 

1. 辦理工廠登記且資本

額達新臺幣 3千萬元

以上之麵粉製造業。 

2. 辦理工廠登記且資本

額達新臺幣 3千萬元

以上之澱粉製造業。 

3. 辦理工廠登記且資本

額達新臺幣 3千萬元

以上之食鹽製造業。 

4. 辦理工廠登記且資本

額達新臺幣 3千萬元

以上之糖製造業。 

5. 辦理工廠登記且資本

額達新臺幣 3千萬元

以上之醬油製造業。 

受前項公告受規範之食品製

造業計有 40廠 

 

食 品 藥 物

管理署 

西藥原料藥

全面實施 GMP 

西藥原料藥製造工廠領

有藥品許可證之原料藥

品項，應於 104 年 12 月

31 日前全面符合 GMP，

未通過檢查的品項，自

105年 1月 1日起需停止

生產/輸入。 

強化源頭管理，對於西藥製

劑廠所購買的原料藥，品質

將更有保障。 

 

食 品 藥 物

管理署 

「不適合兒

童長期食用

之食品廣告

及促銷管理

辦法」將於

105年 1月 1

日施行。 

「零食、糖果、飲料、

冰品及直接供應飲食之

場所所供應之食品」之

「脂肪、飽和脂肪、鈉

及額外添加糖」含量超

出該辦法規定標準，則

限制其針對兒童廣告及

促銷之方式。 

限制「不適合兒童長期食用

之食品」廣告或促銷，以降

低其對兒童之影響，進而促

進兒童均衡飲食，維護國人

健康。 

多方進行

宣導，以

減少業者

因不知法

而違規之

情形。 



 4 

食 品 藥 物

管理署 

包裝維生素

礦物質類之

錠狀膠囊狀

食品營養標

示應遵行事

項 

有額外添加含礦物質或

維生素來源之營養添加

劑之膠囊狀、錠狀食

品，不論其添加含量多

寡，其營養標示應依本

規定辦理，並加註「一

日請勿超過○顆(或錠、

粒)」及「多食無益」。 

1.透明食品資訊，保障民眾

消費權益。 

2.本規定為修訂規定，除發

布新聞稿周知實施內容與

實施日期外，並提供相關

QA問答集，辦理說明會，

以協助業者符合規定。 

3.另為因應業者舊包材之使

用，除可以黏貼方式補正標

示外，皆以該產品產製日期

為準，減少業者回收產品及

補正標籤所需人物力成本

支出。 

 

食 品 藥 物

管理署 

重組肉食品

標示規定 

包裝、散裝或直接供應

飲食場所之重組肉食品

皆應標示「重組」、「組

合」字樣，並加註「僅

供熟食」、「熟食供應」

之醒語。 

1.透明重組肉食品資訊，保

障民眾消費權益。 

2.食品標示新制對於食品業

者影響其現有包材之使

用，惟重組肉標示於 99年

即開始輔導業者揭露，並於

103年 12月 11日公布「重

組肉品名標示原則」提供業

者遵循；且發布新聞稿周知

實施內容與實施日期外，並

提供相關 QA問答集，辦理

說明會，以協助業者符合規

定。 

3.另為因應業者舊包材之使

用，除可以黏貼方式補正標

示外，皆以該產品產製日期

為準，減少業者回收產品及

補正標籤所需人物力成本

支出。 

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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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 品 藥 物

管理署 

修正「餐飲業

等商品(服

務)禮券定型

化契約應記

載及不得記

載事項」 

105 年 1 月 1 日起，餐券

應符合修正案之規定，

包括餐飲禮券應載明履

約保障機制、未提供餐

飲服務之第三方業者實

收資本額須達 3,000 萬

元、業者應負補換發餐

券義務、餐券不得較現

金消費有差別待遇及應

記載消費者退回禮券之

返還價金程序等五大新

制規定。 

要求業者充分揭露資訊，並

應做足相關履約保證及退費

程序規範，以強化消費者使

用餐券之權益保障，避免消

費糾紛之發生。 

 

食 品 藥 物

管理署 

包裝食品營

養宣稱應遵

行事項 

提高維生素 A、維生素

C、維生素 E、鈣之宣稱

標準；增訂包裝之膠囊

狀、錠狀食品均得宣稱

「高、多、強化、富含」

及「來源、供給、含有」；

增訂同一包裝食品有兩

項或以上之營養宣稱，

應以同型態作為衡量基

準。 

1.透明食品資訊，保障民眾

消費權益。 

2.本規定為修訂規定，除發

布新聞稿周知實施內容與

實施日期外，並提供相關

QA問答集，辦理說明會，

以協助業者符合規定。 

3.另為因應業者舊包材之使

用，除可以黏貼方式補正標

示外，皆以該產品產製日期

為準，減少業者回收產品及

補正標籤所需人物力成本

支出。 

修訂 

疾 病 管 制

署 

自 105年起於

國際機場實

施登革熱快

篩 

 

 

於桃園、高雄國際機

場、台中航空站及台北

國際機場遇疑似感染登

革熱旅客（來自流行區

航班)，進行快篩，陽性

者由地方衛生單位啟動

必要的防疫措施。 

透過機場快篩機制，可即時

得知結果，除可立即進行自

我防護措施外，衛生單位可

提早啟動防疫措施，有效避

免疫情擴散。 

 

疾 病 管 制

署 

變更卡介苗

適合接種年

齡 

 

 

自 105 年 1 月 1 日起延

後卡介苗適合接種年齡

為出生滿 5 個月(建議接

種時間為出生滿 5-8 個

月)。 

調整接種年齡，可減少嚴重

卡介苗不良反應的發生機

率，進而發揮卡介苗最大效

益。 

 

 

 

 

 


